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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60/2021_2022_2007_E5_B9_

B4_E6_8A_A5_c27_460420.htm 出口加工区是国务院批准的海

关特殊监管区域。出口加工区必须设立符合海关监管要求及

隔离设施和有效的监控系统；海关在出口加工区内设定专门

的监管机构，并对进、出口加工区的货物及区内相关关场实

行24小时监管制度。 一、出口加工区的优惠政策 （一）税收

方面 1、国家对区内加工产品不征收增值税。 2、出口加工区

内企业从境外进入加工区的货物，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

，除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外，按照下列规定办理： （1）区

内生产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所需的机器、设备和建设生产

厂房、仓储设施所需的基建物资，予以免税； （2）区内企

业生产所需机器、设备、模具及其维修用零配件，予以免税

； （3）区内企业为加工出口产品所需的原材料、零部件、

元器件、包装物料及消耗性材料，予以保税； （4）区内企

业和行政管理机构自用合理数量的办公用品，予以免税。 3

、区内企业加工的制成品及其在加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边角

料、余料、残次品、废品等销往境外的，除法律、法规另有

规定外，免征出口关税。 4、从出口加工区外进入加工区内

企业使用的国产机器、设备、原材料、零部件、元器件、包

装材料以及建造基础设施、加工企业和行政管理部门生产、

办公用房所需合理数量的基建物资等，海关按照对出口货物

的有关规定办理报关手续，并签发出口退税报关单。区外企

业凭报关单出口退税联向税务部门申请办理出口退（免）税

手续。 二、加工贸易管理方面 1、区内企业开展加工贸易业



务不实行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帐制度，海关不实行《加工

贸易登记手册》管理。 2、除国家明确禁止进出口和禁止在

出口加工区内进行加工贸易的项目以外，出口加工区企业均

可以开展加工贸易。 3、出口加工区内企业产品在生产过程

中，确有需要时，经海关批准，可将有关模具、半成品等运

往区外进行加工。 4、出口加工区之间，出口加工区与保税

区之间、区内企业与区外企业之间可以开展深加工结转业务

。 三、进出口管理方面 1、加工区与境外之间进、出的货物

，除实行出口被动配额管理的外，不实行进出口配额、许可

正件管理。 2、海关对出口加工区与境外之间进、出的货物

，按照直通式或转关运输的办法进行监管。 3、海关对进、

出出口加工区与其他特殊监管区域之间货物的往来，应由收

、发货物双方联名向转出区主管海关提出申请。经海关核准

后，按照转关运输的有关规定办理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